
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9日
台內營字第1110821992號

修正「建築物給水排水設備設計技術規範」第四.一.三點、第四.四.七點、第四.四.八

點，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建築物給水排水設備設計技術規範」第四.一.三點、第四.四.七點、第四.四.

八點

代理部長　花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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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給水排水設備設計技術規範第四.一.三

點、第四.四.七點、第四.四.八點修正規定 

4.1.3 建築物採用同層排水系統時，管路設備規劃設計應符合下列規定： 

(1)同層排水系統之敷設方式、構造形式、管道間位置及衛生設備配置

等，應與建築、結構及機電各專業協調後確定。  

(2)同層排水系統之設計應滿足建築環境衛生及設備功能要求，不得造成

堵塞及對用戶健康及安全產生不利影響，採用之管材、管件及配件等

須滿足系統設計要求。  

(3)同層排水系統採用之排水管路配管材質及其他相關配件，均應符合中

華民國國家標準，並根據敷設方式選擇使用。  

(4)同層排水系統採用之地板落水設備應個別設置存水彎，或併入集合式

總存水彎，並應採取防止水封乾凅及防逆流措施。  

說明：  

(1)  建築物採用同層排水系統時，給水排水衛生系統之排水管、排水橫支

管及給水排水衛生設備應同層敷設，不得貫穿分戶樓板進入他戶所有

權空間，以確保該戶管路設備管理檢查、維護更新之自主性，並避免

住戶間不必要之紛爭及干擾。  

(2)  同層排水系統應採用樓板上配管或牆前配管，根據排水立管位置及衛

生設備配置，樓板上配管與牆前配管可結合規劃設計。  

(3)  同層排水系統採用樓板上配管時，建議可採用降板或架高地板構造，

局部降板或整體降板應根據排水立管之位置及衛生設備之配置確

定，其配置重點如下 : 

a.  在滿足管道敷設、施工維修前提下，盡量縮小降板區域，降板區域

之鋼筋混凝土樓板厚度應經結構專業計算後確定。  

b.  同層排水系統降板或架高地板所留設之設備空間高度，應根據衛生

設備型式及配置、降板區域、管徑大小、管道長度、接管要求、管

材種類及管材型式等因素綜合確定，採用集合式總存水彎設備時，

空間高度應符合產品要求。  

c.  管道穿越外牆或樓板時，應採取防滲漏措施，採用降板或架高地板

時，樓板面及完成地面均應設置防水層，衛生設備之安裝不應破壞

地面防水層。  

d.  降板空間或架高地板空間如採用填充方式時，建議應填充輕質材

料，排水管道二側應對稱分層填充密實，填充時應整體澆灌，並應

採取措施防止龜裂。  

e.  同層排水配管區域之管路有漏水或不易察覺積水之虞者，建議設有

預備排水落水頭或其他防止積水之機制，以免發生漏水及積水現

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249期　　20221229　　內政篇



  

象。  

(4)  同層排水系統採用牆前配管時，衛生設備之配置應便於連接排水管

道，其配置重點建議如下 : 

a.  接入同一排水立管之排水橫支管及設備排水管，宜沿同一牆面或

相鄰牆面敷設，大便器宜靠近排水立管佈置。  

b.  大便器及小便器應採用壁掛式或後排水式，浴缸及淋浴間地板落

水設備應設置存水彎。  

c.  牆前配管沿牆敷設之衛生設備宜採用配套支架，支架應有足夠強

度及剛度，並應採取防鏽蝕措施。  

d.  壁掛式大便器及洗面盆等衛生設備應固定在支架上，支架安裝在

非承重牆或裝飾牆內，並應固定在承重結構上。  

e.  非承重牆內埋設排水橫支管及設備排水管，或利用裝飾牆隱藏管

道時，該牆體厚度或空間應滿足排水管道及配件的敷設要求。當

設置隱蔽式水箱時，應滿足設備安裝要求。  

f.  管道敷設部位宜採用輕質附加隔牆或外封牆體，並應採用防水材

料，原牆面應採取防水防潮措施。  

 

4.4.7 建築物採用洗手臺、浴缸、地板落水頭及洗槽等衛生器具設備時，得採用集合

式總存水彎連結雜排水之管路設備。 

說明： 

集合式總存水彎又稱多通道存水彎或多通道排水器，浴廁單元採用集合式總存

水彎連結雜排水的排水管路，是利用集中補水的方式降低個別器具存水彎水封

破封或蒸發乾涸之缺失，同時雜排水設備器具匯接於集合式總存水彎集中排

水，可穩定存水彎水封，同時便於進行簡易維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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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當 WP 橫支管採個別存水彎時，若器具本身已有存水彎(如:洗臉盆)，該排水管不得再設置存水彎， 

   避免雙重存水彎造成排水不順暢及無法維護管理。 

2. 排水立管如有折曲管之配置，應依本規範圖4-2設置 

 

圖4-18-1 排水管路使用個別存水彎(圖左)與集合式總存水彎(圖右)之配置圖例 

 

4.4.8 集合式總存水彎之設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1) 採用集合式總存水彎時，該設備器具應經中華民國國家標準或國際標準試驗合

格，方能採用。 

(2) 集合式總存水彎設備不得連接大便器、小便器等污水排水設備及廚餘絞碎設備。 

(3) 集合式總存水彎設備裝設位置，應盡量靠近管道間排水幹管，同時必須就近留設

可隨時清潔維修之機制。 

(4) 採用集合式總存水彎連結洗手臺、浴缸及地板落水等雜排水之管路設備，得免重

複設置個別器具存水彎設備。 

說明： 

一般新建建築物集合式總存水彎之設置方式可區分為五種類型，分別如圖4-18-2

至圖4-18-6所示，各類型均應與建築構造整體規劃設計，並於水電設備配管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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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決定採取之配管方式及設備類型。 

 

 
註:圖4-18-2至4-18-6所示集合式總存水彎設備器具應經中華民國國家標準或國際標準試驗合    

   格，方能採用。 

 

圖4-18-2 同層降板式（埋入式）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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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8-3 同層降板式（雙層樓板）剖面示意圖 

 

 
圖4-18-4 隔層懸吊式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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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8-5 隔層半埋入式剖面示意圖 

 

 

圖4-18-6 同層架高(埋入式)-總存水彎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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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8-7 同層架高(埋入式)-個別存水彎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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